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案例

产品名称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案例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案例的评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
的价格收购其股权：(1)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
分配条件的；(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3)公司章程规定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
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外，异议股东的股份收购请求权，应当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
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会议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中，薛某在A公司关于出售对B公司51%股权的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以特快专递的方
式，向A公司法定代表人扈某某发出股权回购请求函，并在邮件中同时记载收件人单位为A公司，且该邮
件有负责收发A公司邮件的某某物业公司的收发章。上述证据表明，薛某的股份回购请求函已经送达A公
司。A公司关于邮件系寄给扈某某个人、与公司无关以及其并未收到邮件的辩称，缺乏依据，法院不予
采信。薛某作A公司的股东，在A公司作出出售对B公司51%股权的股东会会议决中投反对票，会圣议通
过之日起60日内，未能与A公司达成股权收购协议，故薛某有权在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法
院提起诉讼。

由于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制度价值在于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防止不公正的控制权交易，因此该项
制度仅在公司作出对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决议时方得以适用。在本案中，公司是否转让其主要财产，
给股东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是适用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前提和基础。一般情况下，公司让的财产是否为主要
财产，取决于公司转让该财产是否影响了公司的正经营和盈利，导致公司发生了根本性变化。A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销售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包装食品，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转让其持有的B公司51%的股权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盈
利，公司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虽然B公司51%的股份相对应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占A公司（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相应项目的51%、75%、27%和127%，但上述比例仅是衡量B公
司股权价值的标准之一，并不会使A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故B公司51%的股权不能视为A公司的主要财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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